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2016 暑期 ESL 英語課程夏令營實施計畫 

 

壹、 目的 

一、 提供本校學生體驗英語系國家教育局 ESL 英語課程，全面性提昇學生英語聽、說、

讀、寫溝通能力。 

二、 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視野，深入了解異國文化，培育具國家認同、國際素養、全球

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化人才 

貳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（以下稱本校）。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遠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參、 課程地點與日期 

一、 地點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。 

二、 期程：自 105 年 7 月 19 日（二）至 7 月 22 日（五）、7 月 25 日（一）至 7 月 30

日（六），為期 10 天，時間為每日 09:00-16:00，兩週課程共計 60 小時。 

肆、 課程對象及名額 

一、 課程對象：有興趣提昇自我聽、說、讀、寫英語能力之本校學生（招生不足時，

開放臺北市國小 4-6 年級學生、國中生及高中生參加）。   

二、 名額：共計 104 名（含 4 名低收入戶學生）。 

三、 低收入戶學生 4 名僅收取午餐費新臺幣 800 元，需檢附相關正式證明文件，依完

成報名及繳費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
伍、 報名方式 

報名期間為自即日起至 105 年 4 月 29 日（五）中午 12 時，有意報名參加的同學請逕自

上網（http://goo.gl/forms/UOhoviW5LT）填報相關資料，並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一），繳

交紙本報名表至本校總務處文書組，填報資料不全或逾時概不受理。 

陸、 師資 

一、 由歐、美、紐、澳英語系國家教育局遴選來臺教學之公立現職教師。 

二、 教師資格：教育學士畢業，擁有英語系國家教育局認證之教師執照。 

柒、 課程大綱  

一、 課程內容將依據學生分級程度設計及調整。 

二、 著重日常聽說練習，並藉由小組討論、辯論會、國際禮節用語、上台報告等多元

內容，強化英語使用能力。 

三、 加強短篇寫作技巧，了解並使用文章架構、連貫、佈局、修飾等技巧。 

四、 提昇閱讀技巧，了解並使用閱讀重點、整理、架構、串連等技巧。 

捌、 課程須知 

一、 每班 25 人，每班配給 1 名外籍英語教師與 1 名班級助理。 

二、 經授課教師核定通過課程之學生，獲頒由英語系國家教育局核發結業證書。 

三、 由授課教師核定每位學生之學習評量表，作為未來學習建議。 

四、 結業式當日由各班授課教師與家長個別會談，了解學生學習狀況。 

玖、 費用預算及獎助 

一、 費用預算：報名參加學生每位所需費用為新臺幣 13,000 元整（含午餐）。 

二、 獎助情形：低收入戶提供免費課程，僅收取午餐費新臺幣 800 元，共計 4 名。 

三、 報名費用俟錄取名單公告後再另行通知繳費方式及時間。 

壹拾、 本計畫奉 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2016 暑期 ESL 英語夏令營學生報名資料表 

為 避 免 資 料 有 誤 ， 請 用 正 楷 大 寫 字 體 填 寫 以 下 表 格 ， 謝 謝 。  

姓       名  性   別  出生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血   型  

近三個月大頭照黏貼處 

（2 吋半身白底） 

 

 

 

就讀學校  學   號  

護 照 英 文 姓 名 

（務必與護照上姓名相同） 
 

班   級  

座   號  

通 訊 電 話 
住家： 

手機： 
 

電子郵件  

通訊住址  

緊急聯絡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（關係：       ） 
緊急聯絡

電話 

手機： 

市內電話： 

家長電子郵件地址  

特殊疾病 有：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請詳述） 

無：□ 

其它注意事項 戶外活動：是否有哪些活動你不能參加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 若學生尚無護照，其護照名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查詢： 

http://www.boca.gov.tw/sp?xdURL=E2C/c2102-5.asp&CtNode=677&mp=1 

 家長同意學生於緊急必要狀況下，接受適當的醫療處理及藥物使用，其醫療費用支出超出保

險給付部分，將由學生家長負擔。 

 請學生於課程期間隨身攜帶 IC 健保卡，以備不時之需。 

 此學生報名資料表，僅供暑期英語夏令課程保險與聯繫使用，不作其它用途。 

 請確認已上網（http://goo.gl/forms/UOhoviW5LT）填報相關報名資料，再將此紙本報名表

於 105 年 4 月 29 日（五）中午 12 時前繳交至本校總務處文書組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父/母親或監護人簽名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http://www.boca.gov.tw/sp?xdURL=E2C/c2102-5.asp&CtNode=677&mp=1

